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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东营科学技术研究院文件 
 

东科院发〔2025〕2 号 

 

 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 
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第一条 为规范领导班子决策行为，防范决策风险，根据学校

《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》及东营科学技术研究院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第二条 决策原则： 

（一）坚持民主集中制，依法依规决策； 

（二）重大事项须经东营科学技术研究院班子会议集体决策； 

（三）坚持科学论证、风险防控和结果公开。 

第二章 决策范围 

第三条 重大决策事项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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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东营科学技术研究院发展建设规划、人才引进计划； 

（二）年度财务预算草案及调整方案； 

（三）涉及教职工岗位聘任、考核分配等切身利益的制度； 

（四）与企业共建合作研究机构的引入 

（五）对合作企业目标任务考核结果的运用； 

（六）意识形态管理、安全稳定预案及突发事件处置； 

（七）重要资产处置（5万元及以上）。 

第四条 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院属机构正副职提名推荐； 

（二）后备干部人选推荐； 

（三）师德失范行为的处理意见； 

（四）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（非科技人才类）推荐人选。 

第五条 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5万元（含）以上设备采购项目； 

（二）校地合作项目单项经费 50 万元（含）以上项目； 

（三）10 万元（含）以上新建、维修、改造项目。 

第六条 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预算外支出 5 万元（含）以上； 

（二）预算内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额度调整； 

（三）专项经费分配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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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决策机制和程序 

第七条 决策机构为东营科学技术研究院班子会议。 

 第八条 决策程序： 

（一）前置论证：专业事项需经专家评估（如设备技术参数）； 

（二）征求意见：涉及教职工利益事项公示≥3个工作日； 

（三）会议决策： 

1.出席人数≥应到会人数 2/3； 

2.表决通过需＞1/2 同意； 

3.会议记录详实存档（含反对意见）。 

 第四章 决策保障机制 

第九条 执行报告制度：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、组织生活会

说明决策履职情况。 

第十条 强化监督机制：非涉密决策结果公示≥3个工作日。 

第十一条 责任追究情形： 

（一）未履行集体决策程序（紧急情况除外）； 

（二）擅自变更集体决定； 

（三）未及时纠正决策失误导致重大损失。 

 第五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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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关于执行三重一大制

度的议事规则》（东科院发〔2017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东营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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